一般工业垃圾处置合同

甲方：湖南光华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（简称甲方）

乙方：株洲恒基资源再生有限公司   （简称乙方）

乙方联系电话：甲乙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本着公平、平等、互利的原则，经过友好协商，就相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：

第一条：甲乙双方自愿合作。

第二条：合作时间2024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1日

第三条：经营范围：运输、处置。

第四条：乙方负责处置甲方的一般工业垃圾，运输、处置费用结算单价为零元/吨。

第五条：按实际过磅重量为结算依据，结算方式为现金或转账形式结算，每下月5日内甲方根据上月的过磅重量数据向乙方支付运输处置费。

第六条：乙方根据甲方处置需求及时安排车辆至甲方处，甲方需提前1天告知乙方，甲方负责安排人员装车，乙方接到甲方处置通知后，应及时安排处置。

第七条：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第八条：乙方从甲方转运处置的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（不含危险废弃和生活垃圾）来源需合法合规，不含任何非法转运垃圾，否则由此造成的安全、环保或者其他行政责任及损失均由甲方承担。

第九条:乙方从甲方转运处置的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（不含危险废弃和生活垃圾）处置方式必须合法合规，由此造成的安全、环保或者其他行政责任及损失均由乙方承担。

第十条：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一致后，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

第十一条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。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
甲方:（签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甲方:（签章）
授权代表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：
开户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名称：株洲恒基资源再生有限公司
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黄河路支行

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号：1903208309024539058
